
 

 
1 

2020  

一、 复试所需材料： 

1.复试通知书（登录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网址：

http://yjszs.tongji.edu.cn/，建议使用火狐浏览器，含诚信复试承诺书） 

2.有效居民身份证件 

3.初试准考证（中国研究生招生网已开通下载） 

4.学历学位证明 

（1）应届生提供注册章齐全的学生证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

证报告》 

（2）往届生提供毕业证书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 

5.本科成绩单（须盖本科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6.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清单及发表文章全文（封面、封底、目录、

全文） 

7.外语水平证明（如：全国高校外语专业等级考试、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或六

级证书、雅思、德福或 GRE/GMAT 成绩等） 

8.获奖证书（不超过三项） 

9.专家亲笔签名书面推荐信 2 份（若有） 

说明：考生所提供的材料必须保证真实有效，如有伪造和作假情况，取消复试拟

录取资格，已入学者取消学籍。 

二、 材料提交截止时间及方式： 

复试考生请将上述材料电子版生成一个 PDF文档（大小应不超过 10M，图

文请保证清晰度）发送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教务管理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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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yujw@163.com，邮件命名格式为：“2020-报考专业-姓名-手机号”。接收截止

时间：（北京时间）2020 年 5月 8日上午 12:00 止，考生须在发送邮件时在正文

明确“考生 xxx承诺邮件提交材料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三、 复试时间和流程： 

1.复试资格确认 

进入复试的考生必须在复试当天持有并向复试工作人员清晰展示下列原件： 

（1）复试通知书（登录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网址：http://yjszs.tongji.edu.cn/，

建议使用火狐浏览器，含诚信复试承诺书） 

（2）有效居民身份证件 

（3）初试准考证（中国研究生招生网已开通下载） 

（4）学历学位证明：应届生提供注册章齐全的学生证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

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往届生提供毕业证书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

电子注册备案表》。 

材料缺失，将不允许参加复试，身份核验通过后方可进入 ZOOM 考场。 

2.复试时间 

复试正式开始时间 复试学科专业、方向 备注 

2020年 5 月 11日上午 09:00 外国语言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 

全体考生须于复试正式开

始前 1小时内进入 ZOOM等

候室，以便工作人员进行

相应安排，复试期间手机、

固话、微信及其他联系方

式请务必保证畅通。 

2020年 5 月 12日上午 09:00 德语笔译 

2020年 5 月 12日下午 13:00 日语语言文学 

2020年 5 月 12日下午 14:00 英语语言文学 

2020年 5 月 13日上午 09:00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20年 5 月 14日下午 13:00 德语语言文学 

2020年 5 月 15日上午 09:00 英语笔译 

注意：（1）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上述时间自行进入指定 ZOOM 考场参加复试，ZOOM 会议号及密码

将于复试当日提前告知，请务必保持通讯方式畅通，ZOOM会号及密码不得外泄，逾期视为主动放弃！ 

（2）进入考场后考生须配合服从复试工作人员进行身份核验，检查应试环境及使用电子设备等，复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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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有权要求对考生身份进行多重核实，有权将复试完毕的考生移出 ZOOM考场并不得返回。 

3.复试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合格/不合格） 

（2）外语听力与口语（满分 50 分） 

（3）专业外语（满分 50 分） 

注：学术型考生面试考核的专业外语、外语听力与口语两项考核内容的语种与统考初试科目“外国语”

语种一致。 

（4）专业和综合素质（满分 250 分） 

4.复试形式：面试 

四、 注意事项： 

1. 复试宣讲及网络设备测试 

     进入复试的考生请尽早完成网络远程复试平台 ZOOM 客户端安装并熟练操

作，具体安装说明参见我校研招网。 

我院于 5 月 9 日进行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宣讲，解读政策与拟录取

原则，之后组织网络远程复试设备测试，进入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我院将以电

子邮件或手机通知形式将会议号及密码告知考生，请保持联系方式畅通。若考生

未进行测试，导致复试时出现网络设备问题，由考生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体检： 

按照国家文件规定，考生体检工作由招生单位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进行。体

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

意见》（教学〔200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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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下情况之一不予录取： 

1）政审不合格者； 

2）复试总成绩不及格者（即复试得分不足满分值的 60%）； 

3）体检不合格者； 

4）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不合格者。 

五、咨询 

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我院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021-65982980，

咨询邮箱：waiyujw@163.com。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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